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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南城办发〔2023〕51号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

关于进一步加大南城街道耕地保护工作力度的通  知
各村（涉农社区），各办、所、中心：

为进一步贯彻“十分珍惜，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”的基本国策，坚决纠正和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行为，全面完成2023年度耕地保护目标任务，经研究，现就进一步加大南城街道耕地保护工作力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

成立党工委书记、办事处主任任组长；分管规划建设、农业农村工作的领导为副组长；建设环保办、产业培育中心、各村（涉农社区）等单位为成员单位的耕地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建设环保办，负责耕地保护日常工作。

各村（涉农社区）书记为农村耕地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各村（涉农社区）要落实农村耕地保护巡查专职人员，把农村耕地保护工作纳入各村（涉农社区）年度工作计划。

二、明确工作目标

（一）村（涉农社区）行政区域内年末耕地保有量，年末基本农田保护面积，年度耕地恢复面积，全年补充耕地面积不低于上级下达的指标。

（二）村（涉农社区）行政区域内耕地保护工作依法规范，及时报告和制止违法占用以及破坏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行为。

（三）严禁村民占用基本农田建房、造坟、挖塘养鱼、取土打坯、种植草皮、材料堆放等违法违规和污染基本农田的行为。

（四）严禁以土地流转名义进行耕地非农化、非粮化行为，辖区内土地流转或已流转的土地转包，必须按程序报街道办事处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（五）严禁以水环境治理、生态修复、人居环境整治、农旅融合发展等项目名义，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绿化造景。

（六）加强已征收未转用土地用途管理，及时巡查已征收未转用土地使用状况，严禁违法违规改变审批用途，尤其是绿化造景。

（七）加强用地管理，建立健全农村道路建设审批程序和用地要求，农村道路建设应不占或少占耕地，确需占用耕地的，需经过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并落实“进出平衡”。除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田间道路外，其他农村道路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。
（八）破坏耕地的其它违法用地行为。

三、强化工作职责 

（一）领导小组工作职责。制定年度耕地保护工作实施意见，建立违法用地监督巡查常态化、长效化工作机制，制定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办法，纳入年度考核，与村（涉农社区）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，及时制止辖区内的违法用地行为，对拒不执行的违法用地行为，及时向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建设管理环保办工作职责。建设管理环保办要根据辖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指导村（涉农社区）、业主加强土地的规划利用，及时纠正和制止违法用地行为，督促指导村（涉农社区）加大土地动态巡查和目标考核，密切配合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及时处置违法用地行为。

（三）产业培育中心。加强设施农用地备案，引导设施农用地科学选址、不占或少占耕地，严格把关备案范围及规模，及时汇交备案信息。督促各方完善用地协议内容，合理设定用地期限、使用要求、退出方式，以及复垦义务、土地恢复费用、违约责任。加强动态巡查，认真落实设施农用地日常动态巡查要求，严禁未备先建、备少占多、改变用途，防止“大棚房”问题死灰复燃。
（四）村（涉农社区）工作职责。加大辖区违法用地巡查力度，及时发现、报告、制止本辖区违法用地行为，配合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行政执法。

四、建立动态监测机制

对街道办事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中流出的耕地进行排查，落实专人对耕地“非农化”和“非粮化”进行监测巡查，健全以村为单元的网格巡查队伍，明确工作内容，实行量化考核，严格落实奖惩。

区分为耕地流向其他农用地、耕地流向建设用地等，严格落实年度耕地进出平衡的要求，通过耕地整改恢复和撂荒地整改等工作，确保耕地数量只增不减。

建立健全耕地保护执法长效机制，积极做好相关企业业主、涉事村民和人民群众的宣传解释和矛盾化解工作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五、严格工作考核

耕地保护工作纳入办事处对村、涉农社区的年度目标考核，对有因耕地保护不到位被上级部门督察督办、耕地恢复工作推进不力、擅自流转土地等情况的村、社区，实行年度考核一票否决，主要负责人及村社区不得评优评先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

            2023年6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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